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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以台灣之名積極爭取成為

WHO會員國」座談會建言書 
 

 

陳水扁總統 鈞鑒： 

 感謝 總統於4月29日蒞臨台灣新世紀

文教基金會成立十週年慶祝活動，在「以

台灣之名積極爭取成為WHO會員國」座

談會致詞勉勵，增添基金會無上榮耀。 

 總統的致詞不但凸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

立的國家，同時明確表達台灣要全面參與

WHO的運作、為人類全體的健康盡力奉

獻的意願與決心。這是我們正式以台灣的

名義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非常重要的一步，

令國人振奮。 

 當天多位參與座談會的貴賓，包括李前

署長明亮教授、張武修教授、邱亞文博士

等人，都認為應將當日座談會的討論內容

加以整理，向總統提出政策建言，並供國

安會、外交部與衛生署的參考。 

 謹附該建言書一份，請指正。 

 

董事長 陳隆志敬書 

2007年5月7日 

 

 

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 2007年4月29

日在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國際會議

廳 舉 行 「 以 台 灣 之 名 積 極 爭 取 成 為 WHO

會員國」座談會，陳水扁總統蒞臨致詞。座

談會建言可分為以下短期與長期二部分： 

壹、世界衛生大會（WHA）大會召

開前，儘速進行下列工作： 

 一 、 確 定 WHA代表團 成員，並明確劃

分職責，以清楚分工與協調。代表團團長

應被充分授權，俾能隨時作出充分代表我

國 立 場 之 回 應 ； 且宜 在 WHA代 表 團 出 國

前，速就策略與說帖統一定調，針對不同

情 境 （ scenario） 之 模 擬 及 其 因 應 對 策設

計演練，進行沙盤推演，並預設我國可接

受的底線，以便代表團於前線可即時作出

最符合國家利益之決定。  

 （一）因今年同時推行三大訴求（實質

參 與 、 爭 取 觀 察 員 席 次 與 爭 取 會 員 資

格），眾多可能發生之狀況應預先做好準

備：例如，WHA或中國同意我國擔任觀察

員 ， 但 不 得 再 提 出 實 質 參 與 （ meaningful 

participation）或會員之訴求，此時前線人

員要如何應對？假使中國提議要求我方改

名為「中華台北」或其他名稱才可擔任觀

察員，此時我方代表團是否接受？等等。  

 （ 二 ） 宜 速 排 定 國 際 記 者 會 之 負 責 人

員，並就各種情境沙盤推演，以備國際媒

體蜂擁而上採訪時能適時掌握曝光時機，

有效提高國際能見度。  

 二 、 如 今 年 WHA又採 取 二 對 二 辯 論 ，

建議可考慮改由我國派員上場與中國代表

面對面進行辯論，取代過去雙方均由兩國

友邦代為申辯之方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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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 、 請 陳 總 統 儘 速 信 函 予 WHO各 會 員

國 總 統 或 元 首 ， 表 達 已 去 函 WHO 幹 事

長，並提出我國訴求，尋求支持。  

 四、由台灣專業團體（醫師、牙醫師、

藥 師 、 護 理 師 等 ） 去 函 WHO幹 事 長 與 各

國際專業團體。   

 五、與國際法律、衛生智庫等學界專家

撰 文 討 論 並 批 判 中 國 與 WHO秘 密 簽 署 的

MOU， 及其 不合 法、不 合理之 處， 包括

其限縮台灣有意義參與的事實。  

貳、長期進行：  

 一、加強國內外宣導：增強國內人民及

國 際 社 會 對 台 灣 加 入 WHO案 之 正 確 了 解

與認知。  

 二、資源下放NGOs：  

 （一）考量NGOs在國際公民社會之角

色 日 漸 重 要 ， 我 國 應 有 系 統 鼓 勵 並 支 持

NGO發 展 國 際 關 係 － 除 參 與 國 際 活 動 之

外，更 重要 是與 國際 NGOs（ INGOs） 做

正 式 連 結 ， 例 如 ， 認 養 INGOs或 WHO區

署辦公室之計畫。  

 （二）由衛生署及相關部會積極協助國

內醫療專業團體之國際能量與發展。  

 三 、 速 成 立 「 WHO或 國 際 衛 生 研 究 」

智庫（中心或基金會）：  

 （ 一 ） 建 議 比 照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之

「 WTO研 究中 心 」 或 台 灣 經濟 研 究 院之

「 APEC研究中心」，亦由政府出資成立

WHO或國際衛生研究機構；  

 （二）此一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的國際

衛 生 智 庫 或 中 心 （ 或 基 金 會 ） ， 必 須 專

人、專職、專責，才能以具體有效的方式

持續穩定運作；  

 （三）可包含外交人員、醫療衛生專業

官員及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等。  

 四、規劃進行公投：  

 以台灣名義加入WHO或聯合國（UN）

會員須有民意、民調支持，但進行公投前

應有說明會及適切之宣導等一系列配套措

施。  

 五、開始國內人才培育：  

 （ 一 ） 教 育 界 —(1)請 教 育 部 於 中 學 、

大學教科書中編入台灣加入（聯合國）與

WHO的教材； (2)鼓勵大專院校設置WHO

與國際組織相關研究所，培育國際衛生專

業人才；  

 （二）學術界—國科會、教育部、相關

部會與中研院需建立機制，以積極鼓勵學

術研究界願意自發性加強台灣國際化與國

際地位，及相關國際組織之研究；  

 （三）公部門—政府部門簡任級以上人

員 須 接 受 聯 合 國 與 WHO相 關 的 訓 練 與 講

習。  

 六、提昇台灣產業之國際品牌並與國際

級產業合作。            ◎  
 


